国家统计局富民调查队
2025年住户调查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强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根据相关通知要求，国家统计局富民调查队对住户调查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开展了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1、 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是一项以住户及其家庭成员为调查对象，以家庭和个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为主要调查内容的抽样调查。该调查是国家统计局最早开展的调查项目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指导作用。一是有助于了解居民生活质量，为政府制定改善民生政策提供依据；二是有助于监测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有助于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基础数据，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现金和实物收支情况、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居民家庭食品和能源消费情况、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区基本情况以及其他民生状况等。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按时汇总发布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农村人口、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重要民生数据，为监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收入翻番、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统计基础，为全面、准确、及时了解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及其他生活状况，客观监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更好地满足研究制定城乡统筹政策和民生政策的需要提供数据支持，也为调整民事赔偿标准等民生问题服务。
（2） 项目绩效目标。
1.全面、准确、及时了解调查辖区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及其他生活状况，客观监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
2.收集以居民收入和生活支出为核心的数据产品并上报，满足研究制定城乡统筹政策和民生政策的需要。
3.为国民经济核算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权重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1.调查组织。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主要目的是准确反映居民收支水平、结构、增长速度，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政策对居民生活状况的影响。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负责制定调查方案，组织样本抽选。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负责组织分省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工作。国家统计局富民调查队将辖区内收集的所有基础数据审核、汇总后直接上报云南调查总队，经云南调查总队审核后，上报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2.样本抽选及管理。
按照国家统计局抽中的调查点进行调查。抽中调查小区五年内保持不变。样本住户的调查周期为3年或2年，第三年末在调查小区内一次性全部轮换。现场抽样工作由云南调查总队统一组织，富民调查队进行落实。调查小区的变动需经国家统计局批准；调查户的变动需经云南调查总队批准，并报国家统计局备案。
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住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要求，2023年起以正式启用新一轮样本，2024年保持不变。
3.调查内容。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居民现金和实物收支情况、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居民家庭食品和能源消费情况、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区基本情况以及其他民生状况等。
4.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包括现场调查、数据录入和初步审核。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采用日记账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集基础数据。其中，居民现金收入与支出、实物收入与支出等内容主要使用记账方式采集。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区基本情况及其他民生状况等资料使用问卷调查方式采集。为了提高调查配合度，减轻调查负担、增强抗干扰能力、改进调查效率，国家统计局已启动建设住户调查应用系统，在新周期住户调查样本中推广使用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
调查基础数据包括样本信息、调查户记账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由曲靖调查队负责对记账数据进行编码，采用国家统计局编制下发的数据处理程序录入调查基础数据。已采用调查户电子记账和调查员手持电子终端采集数据的地区，由富民调查队对电子化采集的数据进行初步审核。
5.数据上报。
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样本的所有基础数据由富民调查队审核、汇总、评估后上报总队，经总队审核，上报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6.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包括数据审核、加权、汇总和评估。
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的基础数据由云南调查总队负责审核。
富民调查队将原始数据收集、审核、汇总、评估后逐级上报。
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统一思想，认真履行单位主体责任
接总队通知后，国家统计局富民调查队高度重视自评工作，由队长牵头，纪检人员和财务人员具体负责开展自评工作，其他股室同志密切配合，各专业人员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开展自评工作，做到实事求是，确保数据准确、结果客观。同时，做好佐证材料的准备，为自评结果提供依据。
（二）实现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全覆盖
按照项目绩效自评工作要求，对涉及本单位2025年的所有调查项目的各项绩效指标开展绩效自评，确保绩效自评覆盖率达到100%，重点对住户调查项目开展评价。
（三）认真开展自评工作，确保评价真实客观
国家统计局富民调查队严格按照预算金额及预算设定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值，对应年度实际完成值认真开展。确保绩效自评工作实事求是，数据准确，分值合理、结果客观。
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总体情况 
（一）2025年城乡住户调查经费20万元，已使用完，全年的预算执行率是100%。
（二）总体评价情况如下： 
城乡住户调查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分100分。年初预算20万元，全年执行20万元，执行率达100%。该项目涉及我县10个调查样本、100户调查户，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全年实际值均达到年度指标值，无扣分项。
四、取得的成效 
通过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开展，对绩效理念的树立、支出效益的提高和支出结构的优化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绩效理念初步树立。随着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有序推进，单位职工逐步树立了绩效理念。单位也高度重视绩效评价工作，要求财务人员强化绩效预算，加强专项资金管理。随着绩效评价工作的实施，过去存在花钱不讲效益的局面有所改变，项目资金的使用要进行绩效评价，项目资金支出要讲究效益的理念正逐步形成。 
（二）支出效益逐步提高。通过绩效评价，对项目运行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促进了项目支出效益的提高。 
（三）支出结构得到优化。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将评价结果作为次年经费使用的重要依据。在支出安排上注重支出效益，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统筹推进各个项目支出合理、有序。
五、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不分职工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经验不足、缺乏主动性，对佐证材料的收集整理意识不强。 
（二）绩效评价机构不健全，缺乏绩效评价专业人才。县级调查队由于人少、事多，没有单独成立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等机构。因此，绩效评价工作所花的精力不够，绩效评价的深度和广度受到限制，绩效评价工作质量也受到较大影响。 
（三）评价结果运用不够。由于绩效评价水平和质量不够高，部分项目绩效评价还只停留在反映情况和问题上，没有完全将评价结果作为次年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没有真正与规范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编制、加强部门管理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有效结合起来。 
六、项目支出自评工作整改措施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认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大力宣传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目的意义、实际应用和评价项目成果，及时公布绩效评价有关政策、制度，让每一位职工知晓，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二）加大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推进力度。将项目绩效评价纳入财务常态工作来抓，早安排、早落实。完善项目绩效评价制度，出台本单位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实施办法，具体就指标体系、操作程序等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以建立便于操作、适合本单位实际的项目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工作流程等制度。重点是根据各类项目资金各自的功能作用、绩效目标和具体要求，确定科学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办法，形成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进一步扩大绩效评价范围，对所有的预算安排项目资金，一律进行绩效评价，确保绩效评价覆盖率达100%。 
（三）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安排项目资金使用的重要依据，进一步优化项目资源配置，对绩效低下的项目资金，调整支出结构，使项目资金的安排使用更趋合理、有效。
七、有关建议
无
八、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国家统计局富民调查队
2026年4月30日

